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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的问题及其治理策略 
卢志勇 

(南通大学学生工作处，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针对其认定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而诱致的信息失真、认

定不精准以及道德风险等问题，应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构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机制和体系，包括成立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第三方认定机构，建立科学有效的量化测评体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诚信教育，完善认定和资

助的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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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possible resolving strategi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tudents accessible  

to aiding projec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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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ding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ies is a critical human project. The research proposes to apply 
the multicenter management theory to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policies and systems of students with financial problems 
by the building of a third-party identification institution and a scientific quantity measuring system aimed to solve such 
problems as data distortion, ambiguous identification and morality risk. Hence the paper advices to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faith system, to perfect the corresponding identifica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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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是确保优秀青年

继续深造的重要举措。 2007 年以来，国家不断完
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并加大资助力

度。2014年全国累计资助总金额 1 421.28亿元，比
新资助政策体系建立前的 2006 年增长 6.27 倍[1]。

教育部网站资料显示，2014年大学生资助总金额达
716.86 亿元，比新资助政策体系建立前的 2006 年
增长 3.29倍。共有 73.92万名本专科生获得国家励
志奖学金，奖励资金达 36.96亿元；525.6万名学生
获得国家助学金，资助资金达 149.98亿元。同时，
356.24万在校大学生享受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国家
支付贴息 28.76 亿元[2]。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资助工作不仅关系学生成长成才及其家庭的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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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也关系到国家旨在推进教育与社会公平的政

策落实。显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认定是学

校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实施有效资助的前提，也是

目前资助工作的难点和瓶颈。鉴于目前高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认定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而诱致的信息

失真、认定不精准以及道德风险等问题，笔者拟基

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探讨其治理对策。 

一、认定中的问题及其负面效应分析 

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学生资助的投入，但要充分

发挥这项惠民政策的作用，确保资助资金真正落实

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其首要任务是准确鉴别

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认定作为资助政策落实的前

提和关键步骤，其准确与否关系到资助资源能否公

平、公正地分配，也关系到家庭经济真正困难的学

生能否充分享受到经济资助。为认真做好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认定工作，2007年教育部出台《关于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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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

意见》，对家庭经济困难生认定的标准、原则、程

序予以规范。 
目前，认定学生家庭经济是否困难采用的普遍

做法是生源地贫困证明法和高校(辅导员、班主任以
及班级同学代表)观察评议法，其主要程序是：在学
生自愿申请认定的基础上如实填写《高等学校学生

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并持该表到家庭所在基层政

府民政部门盖章，获得“官方”对其家庭经济状况

的认可；在学校每学年启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前，学生将上述《调查表》交由班级家庭经济困难

认定小组评议，认定小组组织学生填写《高等学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根据这“两表”

比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认定标准并结合日常消

费行为进行评议，确定各个档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格后上报院系审核；院系认定小组审核后以适当

的方式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审核，学

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并建

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实践表明，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虽然取得明显效果，但其认定

工作因难度系数较大而存在诸多不足及其负面效

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信息失真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

高校对学生真实的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存在困难。一

方面，高校的认定主要依据学生家庭所在乡镇民政

部门出具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事实上，地方政府部门存在随意开具证明，材料有

可能存在虚假，从而缺乏可信性；另一方面，因资

助力度比较大，一些学生及家长在高额资助的诱惑

下，刻意隐瞒家庭收入，夸大困难程度以取得资助。

而一些真正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碍于自尊心和面

子等原因不愿意公开真实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放弃

申请资助。这无疑增加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

难度。由于辅导员往往要担任很多事务性工作，没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实地走访，而通过信函、

电话进行的调查，往往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很难得到

真实情况，以致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面临巨大道

德风险。第二，缺乏必要量化指标。教育部《指导

意见》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界定是：本人及其

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

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3]。这一认定属于定

性描述，没有给出明确认定标准，实践中不易操作。

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地区差距大，贫困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这些因素也会导致认定“粗糙”甚至

失误。由于资助项目基本都是无偿资助且金额较

大，如国家助学金现已增加到人均 3千元，而获得
条件只要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即可提出申请，对

现实表现等没有很高的要求。高额的资助具有很强

的诱惑带来大学生扎堆申请追逐，其中不少并非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也千方百计栖身其中。真假混淆

导致在申请认定时出现拥挤现象，也在无形中增加

了鉴别认定的难度，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缺乏

有效和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及科学的量化标准，必然

难以避免主观式的判断和资助的不公正。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错位必然带来多重负

面效应。其一是严重影响资助效能。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旨恪守“应助尽助”原则，促进教育公平，

“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让真

正需要资助的学生能得到切实帮助，而认定错位使

资助资源出现配置偏移，没能得到合理地分配，导

致“应助难助”现象的产生，难以正常发挥资助功

能，造成资助绩效不如人意，妨碍了资助资源的高

效使用。其二是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大学阶段是

塑造“三观”的重要时期，尚未成熟的大学生极易

受到各种不良现象影响产生一些错误认知。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认定错位，一些不真实、显失公平的现

象，难免会歪曲其价值观，不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

三是影响校园的和谐稳定。真正经济困难学生的家

庭为筹集学费和生活费往往不惜举债，或者不惜动

员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从事脏苦累的工作，学生自

身则承受着来自于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时常焦

虑不安，难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专心于学业。面对

认定错位和资助工作中的不公平现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和家长难免会有不满情绪，留下矛盾冲突的

隐患，不利于高校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问题的诱因 

人们通常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错位问题

简单地归因为道德教育缺失或社会环境影响，事实

上，这一问题的出现与社会环境、信息沟通、公共

服务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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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产品可分为公共产

品和私人产品。按照萨缪尔森的界定，纯粹的公共

产品或劳务是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

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消费减少的产品或劳务，

它具有与私人产品或劳务显著不同的三个特征：效

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

性[4]。而凡是可以由个别消费者所占有和享用，具

有排他性和可分性的产品就是私人产品；介于二者

之间的产品称为准公共产品。由此可见，排他性和

竞争性是对社会产品分类的两个判断尺度。如果据

此可将物品分为纯粹的公益物品、俱乐部物品、公

共池塘资源、纯粹的私益物品[5]。笔者认为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服务属于公共池塘资源。所谓公共

池塘资源就是指同时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物品，

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

源单位的公共资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服务由

于其在被消费时不能排除他人的使用，或者排除他

人使用所需付出的成本很高，对于这样的物品人们

都会有搭便车的倾向，从而导致资源使用拥挤或者

资源退化。因而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有效利用的包括

制度供给、可信承诺、相互监督等主要因素。 
复杂人假设理论认为，人性是一种复杂的客观

存在，与所处的环境有密切关系。复杂人在一定的

外部环境下，一旦有机会就会采取规避责任、搭便

车或者寻租等有利于私人而不利于公共利益的行

动。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西方一些价值观念

通过网络传播等方式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校园生活

中，青年大学生价值观日益多元复杂。受社会环境

影响，认定工作中各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产生就不

足为怪。 
人类的各种判断和行为依靠的是信息。人们之

所以有不同的行为选择在于接收的信息不同，这种

不同的行为选择直接影响着制度目标的实现。信息

不对称导致一部分掌握信息的人作出理性的选择，

同时给另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的理性选择带来困

难。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部分家长或

学生对自身的家庭经济情况、国家的资助政策比较

了解而做出理性的选择。高校的工作人员由于信息

的不对称性，对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知之甚少，常

常会根据一些学生的理性选择做出非理性的决定，

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中的失误。因此，

要使资助政策能可持续发展，就要解决有效信息问

题，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 

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问题治理策略 

当前，贫困生认定错位及其信息沟通、信用保

障、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仅仅依靠高

校或政府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有效解决，必须

建立一个多中心的模式进行综合治理。20 世纪 80
年代以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制度分析学派
提出“多中心理论”，为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提供了

新视角。相对于以往的单一中心理论， “它不预设
只有政府和市场两种秩序，并不认为在公益物品的

提供和生产上存在一种最优的制度安排，它主张在

能够确定何种可能制度安排组合会激励较高的绩效

之前，人们需要先研究特定的公益物品或服务的生

产和消费特性，要视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6]

其治理模式包涵多元化的行为主体，不仅有政府这

一提供公共服务的核心主体，还应包括企业、私人

机构、公民个人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据此，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无疑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因此，

其认定主体应该包括在大学生资助服务中承担重要

责任的政府、高校、社会非营利组织及参与服务的

公民社会个人等多元主体。只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共同治理才能避免缺位、错位，建立精确瞄准和认

定机制。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传统核心主体，在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及资助中应该成为规

则制定者、各行为主体协调者、有关服务和部分资

金的提供者，包括制订有关学生资助法规；构建统

一的信息平台、网络和征信体系，牵头建立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责任分担机制和量化测评体

系。高校作为资助的直接执行者，则要贯彻落实资

助制度，切实加强教育引导、心理辅导、诚信教育，

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资助育人氛围。要及时发现问

题并主动向政府主管部门反馈，协助政府完善资助

政策和操作规程。第三部门作为政府、高校、受资

助个体、公民社会个人的联系纽带，承担着政府或

高校让渡的部分职能，比如做好调研为政府决策提

供帮助，也可成为专门认定机构协助政府做好资助

服务，或者为政府构建信息平台提供技术支持等。

总之，要通过第三部门的市场化运作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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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率。公民个人则主要包括资助服务中的学生、

家长及其他社会公民，其职责主要是对受资助工作

加强监督。公共政策和服务要通过具体的步骤、手

段、方法才能加以推行。政策在实施中出现故障不

一定是目标、方案出了问题，有时可能是其中的步

骤、手段、方法不当[7]。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解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错位等问题必须抓好以下

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强化政府部门的职责。为精准、高效

地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政府作为这一

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首先应针对生源地民政部

门、高校、学生等主体加强管理，强调育人意识、

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强化监督、问责、诚信档案

制度的建设和落实，尽可能地避免虚假问题的产生。

同时又要从全局高度建立认定机制，针对认定主体、

认定程序、评估主体、评估指标建立体系，实现信

息共享、协同管理，从而制定出科学可行的认定方

案。尤其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成立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第三方认定机构等措施需要政府牵

头、多方合作、反复论证，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修

正，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政策目标。 
(2)成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第三方认定机构。基

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政府在主动承担其他主体难以

承担也不愿承担的职能的同时，要探索第三部门参

与的制度平台，引导其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认定

机构作为独立于政府、高校和资助对象、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专业性机构和第三方，应依据相关法规

独立开展客观、公正的认定工作，确保认定工作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提供具有法律效应的认定证书

同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方认定机构并非

万能的，还需要其他参与主体配合和相应制度环境

作为保障。 
(3)建构科学有效的量化测评体系。针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指标

体系，在量化指标上全面考察资助经费的使用情

况，分析经费使用的效率与效益，切实提高资助经

费使用的有效性，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

公平、深入地开展。在认定体系中，可以分解为家

庭经济状况认定和学生生活消费情况认定。家庭经

济状况主要包括家庭性质、家庭所在地、成员情况、

父母职业、人均月收入、总体经济情况等；学生生

活消费主要包括学生费用总支出、日常支出、校园

卡消费、学生综合评定等。在此框架基础上，再逐

一对相应指标确定比重并予以赋值，从而使结果得

以量化，为认定提供参考指标。当然，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的指标体系构建也是一项长期动态任

务，需要在不断推进中予以完善，结合实际情况进

行指标修订，以便更准确地反映学生的实际经济情

况，从而能够更公平公正地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与资助工作。通过建立量化测评体系，统一认

定标准，可以防止因人数比例限制的原因强行确定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量和等级等情况的发生。量化

认定模式通过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促使认定程序

标准化，有利于促进认定工作的公平公正合理。 

(4)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诚信教育。事实表

明，资助对象认定不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部分

学生个人信用的缺失，这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率

偏低、拖欠率较高也可以看出端倪。为此，应根据

国务院出台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增强社

会成员诚信意识，营造优良信用环境。在教育学生

“讲诚信、守信用”的同时，应加大外部环境的制

约，加强个人信用档案及失约机制建设，推动个人

信用系统平台的完善，妥善解决资助资金发放过程

中的问题。“诚信教育是全方位、多层次、整体化

的教育系统工程。”[8]因此，高校要利用好课堂、

网络、讲座、社团活动等多种方式，培育学生的诚

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加强感恩、励志教育，鼓励

其诚信做人。 

(5)完善资助和认定的监督机制。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是一个前期调查、科学认定和后期监督

管理的整体安排[9]。在其认定过程中，不能只注重

前期调查及认定工作而忽视后期的监督管理。学校

要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监督管理机制，以

确保资助资金得到有效利用。畅通监督渠道，公开

监督电话；加强走访力度，加大复核力度，实地考

察家庭经济实际情况；健全抽查体制，利用校园一

卡通系统抽查学生日常消费行为。总之，建立规范

严谨的监督体系，有利于公平、公正、公开、合理

地把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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